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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0－1107） 

府法訴字第 1100365797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 

訴願人因申請土地更正登記事件，不服本縣彰化地政事務所(下稱

原處分機關)110年 7月 8日彰地一字第 1100005831號函附登記駁

回字第 000091號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緣訴願人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檢具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相關附件向

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更正登記（收件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），

主張應就本縣彰化市○○段○○○段○○、○○-○、○○○、○

○○-○及○○○-○地號等 5筆土地(下稱系爭土地，除○○地號

之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○○○，管理人為○○○○○外，其餘土

地登記所有權人為○○○，管理人○○○)，更正登記所有權人為

「○○○」。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本案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與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，乃以 109 年 12 月 31 日登記補正字

第 000675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於 6個月內補正

相關證明文件，嗣訴願人於 110 年 7 月 2 日再行提具申請書並檢

附資料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檢附之補正資料，無法佐證土

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○○○係登記錯誤，故訴願人因未依

規定未完成補正，爰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7 條第 3 款規定，以原處

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

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: 

(一) 行政程序法第 35條規定，當事人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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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者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。行政

程序法第 51條規定，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，

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按各事項類別，訂定處理期間公

告之，爰此，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應於

法定期間內作成准駁之處分。又「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

者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六、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

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機關。」為行

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定有明文，彰化縣彰化地

政事務所 110年 7月 8日彰地一字第 1100005831號函所

為行政處分，無上揭教示條款之記載，即有違行政程序

法第 96條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 先祖父○○○原居住在○○○、○○地番，於明治 40年

1月 25日買得○○地番後遷居至台中廳線東堡南門口庄

土名南門口第○○番地經營石灰製造當保正並將其○○

○地番出租予○○○，○○地番出租予○○等，而南郭

南門○○、○○-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-○、○○○-2地

番號土地，日據時期土地調查時申報地目則別登記「建

物敷地」，非「祠廟敷地、宗祠敷地」。足證先祖父○○

○將其登記濟證之南郭南門口係明治 31年間○○、○○

○ 地番二宗土地，於日據明治 31 年間土地調查時申報

為「業主：『○○○』」，為「臺灣土地調查規則」第 8條

規定所稱之「虛偽申報者」，「○○○」與「○○○」確

非係同一主體。  

(三) 明治 31 年 7 月公布第 13 號律令「臺灣地籍規則」以為

銓定地目，設置地籍圖冊之依據，其內容為：第 1 條規

定土地之名稱、種類（地目）規定如下:1.建物敷地（基

地）。3.祠廟敷地（基地）。6.雜種地。以上地目涇渭分

明。若不明定種類分別調查，則調查之效用失去。故於

調查之先發布「臺灣地籍規則」定其名稱種類，以為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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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標準。故「建物敷地」與「祠廟敷地」性質互斥迥然

不同。本系爭土地○○○、 ○○地番，係從○○○清朝

道光 26 年 2 月 18 日（○○○幼時螟蛉（養子）於彰化

南門口○家）至日據明治 33年 10月 18日死亡之間曾祖

父○○○仍居住於此，皆為建物敷地，非祠廟敷地。 

(四) 明治 31年間向日本政府申報土地申告書時，先祖父○○

為避免征收苛重田賦，當時因謠傳持有土地者將被征收

苛重田賦，於是把持有登記濟證申報虛偽業主「○○○」

登載於土地臺帳並核蓋登記濟，系爭土地並非「○○○」

所有。據此，虛偽申報「○○○」者，是私人○○以業

主「○○○」管理「○○」向日本政府申報，參見臺灣

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 649至 650頁記載證物五：「在當時

因為謠傳，持有土地者將被征收苛重田賦，於是土地所

有人竟有將土地申報為『○○○』『安溪媽』或其他神明

名義之業地，並自居為管理人者」。 

(五) 先祖父○○○取得「登記濟證」之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土

名南郭南門口○○○、○○地番，嗣於昭和 17年 7月 5

日處分○○○地番分割後○○○、○○○-地番，同日○

○地番分割後為○○、 ○○-○地番；光復後 53年 6月

30 日由○○○地號分割增○○○-○地號，至此共 5 宗

土地，即現在的土地標示：○○市○○段○○○段○○

○、○○○-○、○○○-○、○○、○○-○地號有 4 張

權狀（5宗地號），其土地所有權狀仍照舊，與源頭土地

臺帳文義相同，實為同一主體，皆總括為○○○的私產，

有 5宗土地所有權人遷居前、后沿革表可稽。 

(六) 系爭土地本為○○○所有，僅因避免征收苛重田賦而虛

偽申報為○○○，自應更正登記為所有人○○○，始符

合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之規定。訴願人○○○為○○○

之孫，是共有人之一，為共有人全體利益，自得依法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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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機關申請辦理更正登記。 

(七) 根據彰化縣政府民政局 97 年 2 月 13 日府民宗字第

0970027952號函予內政部主旨：有關貴部函詢民眾○○

○君來函請示「○○○」是否屬寺廟之疑義案，請本府

查明該祀是否曾經申請辦理立案登記乙案，經查該祀未

曾辦理寺廟登記，請查照。 

(八) 按內政部民政司 97年 3月 12日內民司字第 0970038970

號書函，說明二、查「監督寺廟條例」第 1條規定：「凡

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，不論用何名稱，均為寺廟。」

至台端登記為「○○○」之土地及其地上物業經彰化縣

政府函復未曾申請辦理寺廟立案登記，且據台端來電告

以，登記為「○○○」之土地自日據時代起即有建物，

目前該建物（民房）租予他人營業中，台端每年亦為該

土地繳納地價稅。綜上所述，因前揭「○○○」之土地

及其地上物未符上開規定，自非屬「寺廟」及其財產。 

(九) ○○○非神明會：有最高法院 87年台抗字第 131號裁定：

台灣之神明會，乃係多數特定人（信徒或會員）集資購

置財產所組成，以祭祀特定神明為主要目的之非法人團

體。○○○所聲請「○○○」亦僅一人，而非多數人特

定人，亦不足以成立神明會，日據明治 31年間登載土地

臺帳○○○、○○地番土地亦明指其非屬於「神明會」。 

(十) ○○○亦非祭祀公業，按祭祀公業之登記應符合下列條

件：(l）祭祀公業派下證明文件或申請書（2）推舉書（3）

沿革（4）派下全員系統表及現派下員名冊（5）土地清

冊（6）派下全員戶籍謄本（7）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

地登記簿謄本（8）原始規約，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。本

件○○○之登記既不符合上列條件，故亦非祭祀公業。 

(十一) 有關於○○市○○段○○○段○○地號係被彰化縣

政府命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收件 85 年 3 月 18 日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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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075號登記日期 85年 3月 19日以更正原因登記，85

年 3月 15日（依據 85年 3月 7日彰字第 6074號辦理回

復所有權登記更正見附記壹）參見申請書附繳證件 3 土

地登記簿○○地號，據此皆屬違法的更正登記，該案件

係被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4年度抗字第 878號裁定主

文抗告駁回，係對於彰化縣政府違法提存無效。理由本

件於抗告人即彰化縣政府為提存時「○○○」之原管理

人○○○確已死亡，依首開說明，其非訟能力即有欠缺，

提存所受理此類事件，自應限期命其補正，若於事後發

現有此類不應提存之情形，自應依提存法第 10條第 2項

之規定命其補正，於逾期不為補正後通知取回；本件提

存所竟予提存即有未合，抗告人彰化縣政府以已死亡之

原管理人為法定代理人所為提存既不生效力，嗣後所為

之送達自亦不生送達之效力，自不生提存已因屆十年解

繳國庫，客體已消滅，相對人不得異議之問題。以上證

明彰化縣政府提存無效的原因，並裁定彰化縣政府敗訴

在案，因此，該徵收案應解為自應重新擬具徵收計畫書

及圖說等再循規定程序辦理補償。經查：彰化縣政府不

為上揭辦理徵收程序，依照司法院 33 年院字第 2704 號

解釋，需用土地人不依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，於公告完

畢後 15日內，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，繳交主管

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，法律上既無強制需用土地人繳交

之規定，實際上又未便使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，尋

繹立法本旨，徵收土地核准案，自應解為從此失其效力，

土地所有人如因此而受損害者，得向需用土地人請求賠

償，以上彰化縣政府迄今未循規定程序辦理微收補償及

不正當強奪訴願人先祖父○○○所遺留的財產，涉有利

用職權行使更正登記，參見申請書附繳證件 3,○○地號

土地登記簿及土地所有權狀附繳證件 2 可憑，因此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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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清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，請求將該宗土地所有權人

「○○○」更正為所有權人「○○○」。再由彰化縣政府

循徵收程序徵收，方符合徵收之法規。 

(十二) 綜上所述，本件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

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，除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六條，

第三十五條及登記名義人為祭祀公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

質及事實者之情形外，利害關係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

檢附足資證明文件，申請更正登記。因此本案應適用地

籍清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，查本件係日據明治 31 年間虛

偽申報「○○○」，實際上是自然人○○（○○○）一人

所有，前述第一項中已明確證實，該系爭土地非寺廟，

非神明會，亦非祭祀公業，有上揭證明文件及法律上的

規定，自得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申請更正登記，又原

處分機關未調查釐清其事實，將所有權人填具為「○○

○」管理人○○○？亦有待原處分機關再詳事查明之必

要。經查明治 31年間之土地臺帳登載係「○○○」非「○

○○」涇渭分明，而意旨分別指摘原處分機關處分不當，

求予撤銷，非無理由。爰請求將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

機關更為適當之處分，應將源頭登載土地臺帳之業主虛

偽申報「○○○」者為所有權人，更正為所有權人「○

○○」。使符合明治 31年 9月第 14號律令虛偽申報「○

○○」者，處十圓以上壹百圓以下罰金，或明治 32年四

月發布「異動事項申明規則」，申報者之住址姓名遇有變

更之時，均須經由該管廳報明土地調查局，以便隨時更

改，不致名實不符，方符法規。 

(十三) 彰化市公所 110 年 9 月 15 日彰市民政字第

1100037819號函，主旨：臺端查詢○○○是否申報祭祀

公業 1 案，復如說明二。經查○○○無申報資料，以及

同年同月 17 日彰市民政字第 1100038644 號函，主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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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於 110年 9月 15日彰市民政字第 11000037819號函

回復，誤將○○○誤植為○○○，以此更正，請查照。

彰化縣政府民政處 110 年 9 月 8 日府民宗字第

1100319915 號函略以：「另查所送資料，申請人明確敘

明其所申請變更土地非屬祠廟敷地，非為寺廟，亦非屬

神明會及祭祀公業，則應請其就土地登記之主管機關申

辦。」以上僅得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規定辦理申請更

正登記，方為正辦。 

(十四) 先祖父○○○原居住在○○○、○○地番，於明治

40 年 1 月 25 日買得○○地番後遷居至台中廳線東堡南

門口庄土名南門口第○○番地經營石灰製造當保正並將

其○○○地番出租予○○○，○○地番出租予○○等，

有臺灣省土地繳驗憑證申報書可憑，不管是自住或出租，

根本就沒○○○之存在，足資證明系爭土地係○○○一

人所有之私產。又按土地臺帳南郭南門口○○○、○○

地番土地，於買賣登記伊始，即保存登記，就將系爭○

○○、○○地番登記為「建物敷地」，非第三款「祠廟敷

地、宗祠敷地」，益證「○○○」係為避免征收苛重田賦，

而為之虛偽登記，虛有其名，實質上「○○○」自始至

終根本不存在，○○○其實係由○○一人所有私產，故

「○○○」根本不存在的事實。依日據時期寺廟宗教團

體調查表記載所示「○○○」（○○○所在地係在彰化市

○○段南郭字○○地番土地係○○○生活居住地即戶籍

地），按該表左上角記載字第無號，明示，「沒有登錄於

台帳上的寺廟、宗教團體，必須在台帳號碼欄記上無」，

顯然○○○根本不存在，且其調查之○○番地土地台帳

登記為自然人○○○所有，其所屬財產○○、○○○番

地自應係自然人○○○一人所有，自始源頭僅係○○○

一人所有私產，其非屬寺廟、非神明會、亦非祭祀公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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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 ○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番係在明治 38年 10月 16日

同一時間由○○改名為○○○，顯見系爭 3 筆土地皆為

○○○一人所有私產，才會同時更名。 

(十六) 該「○○○」係虛偽登記，虛有其名，實質上根本

不存在，查彰化縣政府 101 年 6 月 26 日府地字第

1010172826地籍清理公告，公告結果並無任何權利關係

人出面主張其權利，顯然無利害關係人存於「○○○」

名義下，設若有利害關係人，所指何人？就此部分，應

由答辦人負舉證貴任，以實其說，顯然原處分機關之答

辯即屬憑空杜撰系爭土地應屬○○○一人所有私產。按

○○○、○○地番原始土地臺帳上保存登記皆登記為建

物敷地，非祠廟敷地。顯見○○○登記伊始就根本不存

在，復從○○○生于道光六年（西元 1826 年）2 月 18

日幼時螟蛉於彰化南門口○家、○○○生于明治 6年 10

月 4 日、○○○生于明治 26 年 5 月 15 日皆居住在系爭

○○○、○○地番土地上生活過日子，並在明治 38 年

10 月 16 日系爭○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番土地同一日由

○○改名為○○○，若非○○○一人所有私產，係何人

所有？請原處分機關負舉證責任，以實其說，俟明治 40

年 l月 25日買得○○地番纔由○○○、○○地番遷居至

○○地番土地上居住有戶籍資料可憑，並將○○地番出

租予○○等居住，○○○地番出租予○○○等居住，足

證該系爭土地僅自住和出租居住，並無寺廟之存在，有

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裡「權利憑證之登記

濟證－賣杜盡根契」可憑，因此足資證明係○○○一人

所有私產，「○○○」根本不存在，自始源頭僅係○○○

一人所有私產，而無寺廟、非神明會、亦非祭祀公業，

然而，原處分機關要求訴願人去何處尋找利害關係人為

被告之道理嗎？據此，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應由



9 

原處分機關負舉證責任，以實其說，否則也屬無理之要

求。參照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第 887號判決：主張法律

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

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。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，

應由他造舉證證明。 

(十七) 綜上所述，○○○根本不存在，只是虛偽登記，非

屬祠廟敷地，非為寺廟，非屬神明會亦非祭祀公業，再

查彰化縣政府 101 年 6 月 26 日府地籍字第 1010172826

號之地籍清理清查公告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人出面主張其

權利，益證「○○○」係虛偽登記，虛有其名，實質上

根本不存在。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規定，土地登記之

主管機關應准予申辦更正登記等語。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: 

(一) 本案彰化市○○段○○○段○○、○○-○、○○○、○

○○-○、及○○○-2 地號(自○○○地號逕為分割轉載)

等 5 筆土地，依本所留存之日據時期台帳及日據時期登

記簿，自始記載所有權人○○○，管理者原為○○變更

後為○○○;台灣光復後之總登記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

驗憑證申報書亦由申報人○○○代理申報為「寺廟○○

○」並於備註欄載明「管理人○○○民國九年十月二十

一日死亡○○○代理申報」；除○○段○○○段○○地號

於 67年 4月 7日由○○○政府徵收登記完畢，登記名義

人已變更為「○○○」，管理人為○○○○○之外，其餘

4 筆土地至地籍清理條例清查時因該寺廟未依法申請寺

廟設立登記，遂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規定列入「非以

自然人、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

利」之清理標的，彰化縣政府 101年 6月 26日府地籍字

第 1010172826號之地清清查公告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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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

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。但錯誤或遺漏，純屬登

記人員記載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

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。」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條規

定：「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及第 69條所稱登記錯誤，係

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；所稱

遺漏，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。」。本案訴願人訴

願一書所述申請更正登記主張「○○○」與「○○○」

確係同一權利主體云云一節，查系爭土地依日據時期土

地台帳及登記簿，自始記載所有權人○○○，管理者原

為○○變更後為○○○;台灣光復後之總登記臺灣省土

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亦由申報人○○○代理申報為

「寺廟○○○」於備註欄載明「管理人○○○民國九年

十月二十一日死亡○○○代理申報」並加蓋申報人○○

○之章。惟依訴願人所檢附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(1)土地

台帳。(2)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。(3)光復

後土地所有權狀影本。(4)光復後土地登記簿、日據及光

復後地籍圖影本。(5)日據戶口調查簿、除戶及現戶戶籍

謄本等相關書面資料。(6)110年 7月 2日補附彰化市戶

政事務所民國 87年 4月 15日彰市戶字第 3142號函等補

正資料，均無法明確佐證上開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

權人○○○(管理人○○○)係登記錯誤或遺漏，土地為

○○○所有。本件系爭土地原登記之登記名義人「○○

○」與申請更正後之登記名義人「○○○」並不相同，

倘准予辦理更正，其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，將與原

登記之權利主體有所不同，有違原登記之同一性，顯已

逾土地法第 69條規定更正登記之範圍，訴願人依地籍清

理條例第 33 條申請更正登記檢附之原因證明文件顯然

無法佐證且已逾地籍清理條例第 6 條規定之 6 個月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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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，本所爰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7 條第 3 款規定予以駁

回。 

(三) 內政部 81年 5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8173958號函(100年

6月24日修正)頒訂之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點：「申

請更正登記，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、種類、範圍或

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，有違登記之同

一性。」及第 7點：「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

為限，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爭執，

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資解決。」及改制前行政法

院 79年度判字第 967號判決(略) ：「變更原登記所示之

法律關係及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，已逾土地法第 69條規

定登記錯誤更正之範圍，……。如原告對該項登記所示

之法律關係，仍有爭執，則應訴請普通法院審判，以求

解決。原告指此種情形，係被告登記錯誤，應由其逕行

辦理更正登記，委不足採。」。本案訴願人訴願二書檢附

彰化縣政府 97年 2月 13日府民宗字第 0970027952號函

復函主張「○○○」未曾辦理寺廟登記，系爭土地非屬

寺廟、神明會、祭祀公業，為自然人○○○一人所有云

云一節，惟本案上開土地所有權人「○○○」依日據時

期寺廟宗教團體調查表記載為「名稱：○○○」、「祭神

佛：主神本尊福德正神」、「信徒或是會員數及其資格：

十餘名」、「所屬財產：彰化市南郭字南郭○○、○○○

地番業主祠廟○○○、管理人○○○」、「管理人○○○

死亡目前缺管理人中」，調查表之「摘要」欄內附記「土

地台帳裡是○○○」等字。顯然「○○○」縱使未辦理

法人及寺廟登記，然其仍具有獨立財產(即系爭○○-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-○及○○○-○地號土地)及設有管理人

(即○○○)，自得承認其有權利能力，倘將上開權利主

體「○○○」更正為「○○○」所有，將變更原土地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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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簿所示之法律關係及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，為避免損

害「○○○」之權益及解決私權爭議，自應依上開法令

及改制前行政法院之判例，由訴願人循民事訴訟程序訴

請普通法院確定，方為正辦。 

(四) 本案訴願人曾因申請上開土地更正登記名義人事件，不

服本所 109 年 6 月 20 日彰地一字第 1090005771 號函所

為之觀念通知，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針對訴願人請

求本所應作成准予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「○○○」，更正

為所有權人「○○○」之行政處分一節，依臺中高等行

政法院 110 年 5 月 6 日 110 年度訴字第 3 號判決理由，

基於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歧異起見，亦認定「○○○」

與「○○○」顯非同一權利主體，已涉及私法上權利存

否之爭議，原則上應循民事訴訟程序由民事法院確定之，

併以判決駁回。訴願人不服另提起上訴，最高行政法院

於 110 年 8 月 5 日 110 年度上字第 399 號裁定上訴駁回

在案等語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按地籍清理條例第 1 條規定：「為健全地籍管理，確保土地

權利，促進土地利用，特制定本條例。」第 3 條第 1 項規定

略以：「主管機關為清查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

不符之地籍登記，經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後，應重新辦理登

記；其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者，應予標售或處理；除本

條例另有規定外，其清理程序如下：……。」第 33 條規定:

「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

權利，除第 17條至第 26條、第 35條及登記名義人為祭祀公

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之情形外，利害關係人應於

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足資證明文件，申請更正登記。」 

二、次按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0款規定：「本條例第

3 條第 1 項所定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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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登記，包括下列各款情形：……十、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

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。」地籍清理清查

辦法第 3條第 11款規定：「土地地籍清查之分類如下：……

十一、本條例第 33條所定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

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，且非屬本條例第 17 條至第 26

條、第 35條及登記名義人為祭祀公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

事實者之情形。」 

三、復按土地法第 69條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

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

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。但錯誤或遺漏，純屬登記人員記

載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由登記機關

逕行更正之。」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：「土地法第 68

條第 1項及第 69條所稱登記錯誤，係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

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；所稱遺漏，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

未登記者。」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 點規定：「申請更

正登記，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、種類、範圍或標的與原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，有違登記之同一性，應不予

受理。」第 7 點規定：「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

為限，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，

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資解決。」 

四、末按地籍清理條例第 33 條更正登記之規定，係土地法第 69

條之特別規定，而應優先適用（即排除須經「該管上級機關

查明核准」之要件，並排除「登記人員聲請」及「登記機關

逕行更正」之情形，惟利害關係人申請時須「檢附足資證明

文件」），但前揭規定中所謂「更正登記」之內涵，則應為

相同之解釋。從而，申請人主張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申請

更正登記，仍以「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」為限，須申請人

（利害關係人）檢附足資證明同一性之文件，經地政機關審

查無誤後，始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8 條規定公告徵詢異議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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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申請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、種類、範圍或標的與原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，即有違登記之同一性，地政

機關依法不應准其更正登記，即應駁回其更正登記之申請，

無須公告徵詢異議。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520 

號判決意旨參照) 

五、卷查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所載，○○地號目前為○○○

所有，而其餘 4 筆土地，依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，則有「依

彰化縣政府 101 年 6 月 26 日府地籍字第 1010172826 號公告

屬地籍清理清查辦法第 3條第 11款之土地」之註記，則訴願

人若欲申請更正登記，自應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提出足資證

明文件，方得為之。查訴願人雖一再主張本件係自然人○○

○虛偽申報「○○○」，實際上系爭土地係○○○的私產云

云。然依日據時期臺帳及日據時期登記簿，自始即記載所有

權人為「○○○」，管理者原為○○，變更後管理者為○○

○；而光復後總登記申報書亦由○○○代理申報為「寺廟○

○○」，○○○則為「○○○」之管理人，而非系爭土地之

所有權人，且本件訴願人提出之證據資料，並無法證明有訴

願人主張之虛偽申報情事，原處分機關自難據以辦理更正登

記。 

六、又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520 號判決意旨可

知，地籍清理條例第 33條更正登記仍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

性，方可為之，惟本件系爭 5 筆土地登記權利人自始均登記

為「所有人○○○，管理人○○○」，其中○○地號經徵收

後登記權利人變更為「○○○」，其餘地號所有權人則為「○

○○」若依訴願人之請求將所有人更正為「○○○」，其權

利主體已不相同，核已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，原處分機關自

難逕予更正登記。且本案涉及之私權關係爭執，業經訴願人

多次提起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（參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

年度訴字第 3 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399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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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），惟均敗訴確定在案，則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於補

正期間內仍未提出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，爰依地籍清理條例

第 7 條第 3 款規定，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，其認事用

法並無違誤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另訴願人其餘主張，因與本

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主任委員  洪榮章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周兆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耀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黃美玲 

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 1 0 年 1 2 月 2 7 日 

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: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） 


